附件1
 
关于临汾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方案第18号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公示
 
一、整改任务
固废污染治理措施不硬。市发改委对大宗固废综合利用进行了安排、规划了基地，但对项目作用效果及处理能力底数不清、办法不多、推动不力。市生态环境局2021年5月曾对145家煤矸石场进行了排查，对存在问题的矸石场也进行了整改，但省督察组在蒲县随机抽查3家企业，问题依然存在。
二、整改目标
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主要固废和企业底数清晰，推进重点项目有序建设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推动全市现有的145座煤矸石堆场标准规范堆存，加强执法监管，杜绝非法倾倒、贮存、填埋煤矸石等违法行为发生，消除环境污染隐患。
三、整改措施
1、加快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，对基地主要固体废弃物、重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相关情况进一步摸底核实，做到底数清晰。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，积极跟踪问效，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问题，确保项目落地见效；
2、加大对现有煤矸石堆场的排查检查力度，建立整治清单，严格整治标准，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。2022年6月底前，各整治责任主体结合堆场实际情况和所在区域环境功能要求，制定科学可行的整治实施方案及煤矸石堆存计划；2022年12月底前，按照整治清单基本完成整治任务；2023年6月底前，生态环境部门对前期整治成果进行现场核查,对发现未按标准完成整治的,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并督促完成整治工作。同时，加大查处力度，严厉打击非法倾倒、贮存、填埋煤矸石违法行为，消除环境污染隐患。
四、整改完成情况
1、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煤矿企业开展井下矸石智能分选系统建设，推进煤矿矸石充填开采、保水开采、煤与瓦斯共采等绿色开采技术,合理规划固废利用项目布局,加快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引进和建设。
2.市生态环境翼城分局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矸石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组织召开了煤矸石规范整治工作会议。对全县煤炭开采、洗选、储售企业严格按照环评相关要求建设规范的排矸场，按照技术要求规范处置煤矸石。按照“三防”措施要求，对暂时不能利用的建设贮存设施、场所，安全分类存放，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固体废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流向等信息。
